
关于对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21】第 444 号 

 

 

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ST倍通）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持续经营 

2020 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6,369.51 万元，实现净

利润为-5,811.07 万元，本期毛利率为 26.38%，上年同期毛利率为

53.82%。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受限货币资金为 115.46 万

元，未分配利润为-3,503.2 万元，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二分之一。报

告期内，公司存在多笔诉讼，因涉诉导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

实际控制人等多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你公司在重大事项章节披露

涉诉金额为 1,352.65 万元，在公告（编号：2020-033）中披露未决

诉讼金额为 1,920.08 万元。 

你公司 2020 年年报被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相关事项包括“2020 年末存在

重大法律诉讼及债务违约，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会计师无法判断

公司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采用的持续经营假设是否恰当；公司已

计提预计负债 1,352.65 万元，但未提供完整的法律文书资料，会计

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验证预计负债的计提和或有事项披露

的完整性”。 

请你公司： 



（1）结合业务类别、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销售定

价等分析说明本期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核实年报中披露的诉讼累计金额是否准确，结合诉讼情况

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及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3）结合经营状况、经营计划、在手订单、违约债务偿还安排

等说明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告是否恰当，及公司为改善

持续经营能力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2、关于往来款 

你公司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包括“会计师对公司的银

行存款、往来款项实施函证程序，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大部分询证

函无法收回，且公司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会计师无法执行盘点、

检查等重要的审计程序，也无法实施必要的替代程序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财务报表审计受限”。你公司解释函证无法收回的原

因系“发函时间较晚及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址无法进行函件派送及接

收”。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4,749.47

万元，累计已计提坏账准备 1,663.91 万元，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账面

余额为 1,141.06 万元，计提比例为 100%；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3,341.3 万元，其中账龄为 2 年以上的占比 60.64%，累计已计提坏账

准备 1,607.44 万元；其他应收款项期末余额为 858.93 万元，其中账

龄为 1 年以上的占比为 53.23%。 



请你公司： 

（1）说明公司银行存款、往来款询证函的发函情况及截止目前

的回函情况，公司是否积极配合年审会计师完成函证及审计工作； 

（2）针对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结合交易事项、 

交易时间、客户经营情况等说明相关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已对收回相关款项采取诉讼等措施； 

（3）按交易对手方列示 2 年以上预付款项的采购内容、期末余

额、账龄、坏账准备、尚未完成采购的原因、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及纠纷，说明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存货、成

本的情况，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

合理性； 

（4）按交易对手方列示 1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内容、期末

余额、账龄、坏账准备、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双方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纠纷。 

 

3、关于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你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356.65 万元，其中食品实

验室、创客服务平台、照明灯具多参数光学性能在线测试系统较 2019

年期初数未发生变动。 

请你公司说明在建工程中上述工程的用途及进展情况，2年未发

生变动的原因，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况，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 



4、关于预收款项处理 

你公司在问询函（【2020】第 44 号）回复中提及，公司依据签订

的合同收取定金或预付款，因疫情及搬迁因素导致履约周期延长，部

分客户提出退款要求，提前收取的业务款项形成“借款”，截止 2020

年 6月 30 日，涉及金额 414 万，涉及客户 29 家。 

请你公司说明本期客户业务款项转为“借款”的累计金额、涉及

人数，公司的偿还安排及应对措施，相关事项是否已进行账务处理及

处理方式。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8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

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一部 

       2021 年 8月 5日 

 


